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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补2万元！

淳安全面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工作
近日，淳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杭州市2025年旧房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所用物品材

料购置补贴实施细则》，全面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工作。每人且每套房最高补2万元！具体政策内
容和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一起来看。

按照《实施细则》，结合我县实际情况，针对本县

2023年1月1日前合法建成的城乡住宅房屋，个人

消费者购置用于其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物品

和材料，可以申请补贴。补贴的物品和材料包括饰

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卫生洁具、墙纸

（布）、涂料等8大类。补贴额度按照可补贴品类的

实际购买价格的15%计算，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

多可补贴1次，不超过2万元。

补贴的申领条件要求装修依法规范，遵守住宅

室内装修相关规定；物品和材料购置行为发生在本

年度（以发票开具时间为准），2024年已享受旧房装

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补贴的住房，不再享受2025年

补贴政策；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补贴申请人、合

同委托方（甲方）、发票购买方、银行账号的开户人均

应为同一房屋产权人。此外，同一套房不可同时享

受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和居家适老化改造两

类补贴政策；对于物品和材料发票上注有“已享受国

补”字样或备注已享受国补有关信息的，该物品和材

料不再享受本补贴。

补贴分为提出申请、资料审核与实地核验、领取

补贴四个环节。具体而言，申请人完成相关物品和

材料购置后，通过线上申请：登录“浙里办”-“e房

通”-“装修补贴申请”模块，按照系统提示填报身份

信息、房产信息、物品材料购置信息、银行账号等，并

按要求上传发票、支付凭证、装修合同、装修改造过

程现场照片等。申请人提交申请后，住建部门将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再逐套进行实地核

验，通过后发放补贴。

目前，旧房装修补贴线上申请系统已开通，为确

保申请顺利，建议消费者按要求做好充足准备。

淳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电话：0571-

64812761，0571-64810085（请在法定工作日工作

时间拨打电话咨询）

一、关于房屋

1.哪些房屋可以享受补贴政策？
答：本县2023年1月1日前合法建成的城乡住

宅房屋可以申请补贴，包括城镇住房和农村住房。

补贴只针对住宅，不包括酒店式公寓、商铺、办公用

房等非住宅房屋。

2.房屋的产权证明包括哪些？
答:城镇住房：不动产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合同、

拆迁安置协议。申请人进入申请系统后选择房屋所

在区域，系统自动显示申请人的房屋信息。不能自

动显示的，需输入不动产权证号（房屋所有权证号）

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拆

迁安置房，须上传拆迁安置协议。

农村住房：须上传不动产权证或集体土地使用

权证，未办理相关权证的须上传批地建房审批表等。

3.如何确定房屋在2023年1月1日前合法建
成？

答:城镇住房：城镇房屋以房屋竣备时间为准，

申请受理系统将自动比对，不能自动比对的进行人

工核查。

农村住房：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

建房审批表或其他可以证明房屋竣工日期在2023

年1月1日之前的证明材料。

二、关于物品材料

4.纳入补贴范围的物品材料有哪些？
答：纳入购置补贴的物品材料品类具体如下：

不在上述范围内的物品材料，不予补贴，比如黄

沙、水泥、管线等；装修人工费用不予补贴。

家具类的成品柜不在装修补贴范围内，消费者

可申请商务部门的家居“以旧换新”补贴。

三、关于支付凭证和发票

5.支付凭证有什么要求？没有发票，凭支付凭
证可申请补贴吗？

答：支付凭证可以是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转账

的电子凭证，现金支付的收款收据。支付凭证反映

的付款方、收款方及金额需与发票一致；如不一致

的，由申请人说明情况并上传。支付凭证记载的转

账、支付时间应在2025年1月1日之后。

不能用支付凭证代替发票。

6.发票真实性和有效性如何确定？
答：发票真实性和有效性以国家税务总局全国

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或浙江省电子发票综合服务平

台--浙里办票查询为准，在上述两个平台查询不到

的，不予采信。

7.发票是增值税普通发票还是专用发票？填报
的发票金额是否包括税额？

答：增值税普通发票、专用发票均可。填报的发

票金额包括税额。

8.发票的抬头是房屋坐落可以吗？
答：可以。发票的抬头可以是申请人姓名或申

请房屋的坐落。

9.房屋装修过程中，没有支付全部装修款，只开
具了支付部分的发票，可以申请吗？

答：可按实际支付且开具的发票申请。

四、关于补贴金额

10.补贴金额如何确定？补贴上限是多少？
答：发票不体现购置物品材料明细的，按照装修

企业出具的相应物品材料清单所列的可补贴物品材

料的购置价格确定实际购买价格；提交的发票体现

物品材料的，按照发票记载的可补贴物品材料的价

格确定实际购买价格。补贴金额按照物品材料实际

购买价格的15%计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万元。

11.装修款发票金额、可补贴物品材料购置总价
不一致的，如何计算补贴金额？

答：装修合同约定的装修款数额应不小于该合

同项下可补贴物品材料购置总价。装修款发票金

额、可补贴物品材料购置总价不一致的，以数额小的

金额为基数计算补贴金额。

五、关于补贴申请

12.装修补贴的申请人有什么要求？
答：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且补贴申请人、装

修合同签订主体、发票抬头主体、接收补贴的银行账

号开户人均应统一为同一产权人。申请人不可以是

单位，此次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

13.同一人是否可以多次申请？多人是否可以
就同一套房屋进行申请？

答：为保证申请、审核工作有序进行，系统设定

每名申请人只能提交一次申请，请各位申请人在提

交申请前确认已经备齐全部资料。在资料审核通过

前，申请人如需自行补正，可撤回申请并重新提交申

请。资料审核通过后，已提交申请不可撤回、重新申

请。资料审核不通过、申请被退回的，申请人可在补

正后重新提交申请。同一套房屋不可以由多个产权

人分别进行申请。

14.申请人享受过2024年旧房装修补贴，是否
可以再申请2025年旧房装修补贴？

答：申请人享受过2024年旧房装修补贴，不可

以就同一套房申请2025年旧房装修补贴。如2025

年另有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可就另一套房屋申请

2025年旧房装修补贴。

15.享受过2024年的装修补贴或者居家适老化
改造补贴的房屋，是否可以再次申请2025年的旧房
装修补贴？

答：不可以。2024年已享受装修补贴或者居家

适老化改造补贴的房屋，不再享受2025年补贴政

策。2025年同一套房不可同时享受旧房装修（厨卫

等局部改造）和居家适老化改造两类补贴。

16.同一物品和材料是否可以同时享受装修补
贴和商务部门的家居类“以旧换新”补贴？

答：不可以。对于物品和材料发票上注有“已享

受国补”字样或备注已享受国补有关信息的，该物品

和材料不再享受装修补贴。

17.申请时需要提交什么资料？
答：按照系统要求提交申请资料，具体如下：

委托装修公司实施装修并购买物品材料的，开

具的发票不体现购置物品材料明细的，需提交装修

合同、补贴品类范围内的物品材料清单、支付凭证、

发票、装修改造过程现场照片（现场装修照片，能够

体现装修已经开工）。

委托厂家生产定制柜的，需提交定制合同（或订

货合同）、支付凭证、发票、装修改造过程现场照片

（现场柜体照片；如柜体尚未到达装修现场，照片应

包括预留的定制柜安装空间、相关设计图纸）。

消费者直接购置物品材料的，需提交装修（安

装）合同、支付凭证、发票、装修改造过程现场照片

（发票中载明的物品材料在装修现场的照片，能够体

现所购物品材料已真实购买并用于申请房屋的装修

改造）。

18.装修时未委托装修企业或者委托装修企业
实施包清工装修，需提供什么合同？

答：委托装修公司实施包清工装修或者装修时

未委托装修公司的，可提供包清工装修合同或与装

修（安装）工人签订的施工合同、安装合同等(与装修

（安装）工人签订合同的，需在合同中注明装修工人

姓名及联系方式)。如购置物品材料的买卖合同中

包含安装服务的，可提供包含安装服务的买卖合同。

19.申请装修补贴前，需要做什么哪些准备？
答：申请装修补贴前，除准备好上述申请资料

外，还需做好以下准备：委托装修公司实施装修并购

买物品材料的，装修开工后就可以申请补贴，不需要

等到装修完工；消费者直接购置物品材料的，所购物

品材料到达装修现场后就可以申请补贴。

六、其他

20.2025年1月1日之前装修行为已经开始或
者装修合同已经签订，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答：2025年1月1日之前已开始装修或者已签

订装修合同，但是购置物品材料行为发生在2025年

1月1日之后的（以发票开具时间为准），可以享受补

贴。在此之前购置物品材料行为已经完成的，不得

享受补贴。

21.每一套申请补贴的房屋是否都会实地核
验？实地核验的标准是什么？

答：通过资料审核的每一套房屋均需实地核验。

实地核验标准为：委托装修公司装修并购买物

品材料的，核验是否已装修开工，未装修开工的，不

予补贴。委托厂家生产定制柜的，柜体已到装修现

场的，核验柜体；柜体尚未到达装修现场的，核验预

留安装定制柜的空间与设计图纸相关要素是否一

致。消费者直接购置物品材料的，按照发票内容，现

场逐一核验，现场核验没有物品材料或没有适量物

品材料的，不予补贴。实地核验发现在2025年1月

1日前就已经装修改造完毕的，不予补贴。

22.资料审核通过后，如何上门实地核验？
答:资料审核通过后，会有工作人员与申请人电话

联系，通知上门实地核验时间。通知的上门时间不合

适的，申请人可与工作人员另行约定时间，另行约定时

间应在接到通知的10日之内。申请人接到实地核验

通知10日内，无法配合核验的，视作放弃申请。

23.实地核验通过后，多长时间可发放补贴资
金？

答：资金资金的发放具体时间需根据当地实际

工作进展情况确定，并按程序发放到申请人提供的

个人银行账户。

24.存在违法违规装修的房屋是否可以申请补
贴？

答：不可以。存在违反住宅室内装修相关规定，

如拆改承重结构、建筑主体、增加荷载等行为的，不

予补贴。

25.在申领过程中发现有骗补、套补的违法行为
怎么处理？

答：在申领过程中发现有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补贴资格，收回补贴资金，相

关线索移交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